
商品房地下停车库评审项目描述 

 

一、项目概况 

1、项目背景：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，进

一步规范商品住房销售行为以及地下车库（位）等附属设施的租售行为，上海

市住建委会同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于 2017 年发布了《关于加强商品住房及其附

属地下车库（位）等设施销售监管的通知》（沪建房管联[2017]657 号），文件

明确了商品住房及其地下车库（位）等附属设施销售实行“价格承诺制”，价

格承诺书应当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制订的商品住房及其地下车库（位）等附属

设施预售方案的内容之一，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销售过程中的明码标价、房屋

和车库（位）销售价格、车库（位）租赁价格以及价格有效期等作出承诺，向

项目所在地的区房管局一并备案。 

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《上海市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沪

房管市〔2009〕213 号）的要求，制订商品住房附属的地下车库（位）等设施

销售方案，包括租售方式、销售价格或租赁价格、价格承诺书等，与商品住房

销售方案同步向项目所在地的区房管局备案。区房管局应当会同区发展改革委

加强销售方案的指导和备案管理，对于定价不合理的，应当要求房地产开发企

业重新申报备案。在售的商品住房附属的地下车库（位）等设施需调价的，应

当向项目所在地的区房管局重新提出备案申请。 

为落实文件要求，加强对销售方案的指导和备案管理，区发展改革委委托

第三方对闵行区商品房地下车库（位）租售价格区间进行评估，作为区房管局

对地下车库（位）租售价格备案管理的参考依据。 

2、依据充分性：《上海市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沪房管市

〔2009〕213 号） 

 《关于加强商品住房及其附属地下车库（位）等设施销售监管的通知》

（沪建房管联[2017]657 号） 

3、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：本项目是为了规范和监管商品房附属地下车库

（位）等设施租售价格行为，维护房地产市场正常交易秩序，保障各方合法权



益。 

4、项目的可行性：  

（1）组织架构：区房管局负责区域内价格区间的板块划分、价格备案以

及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具备案意见；区发展改革委负责价格区间评估和发布、

对区房管局备案价格出具参考意见。 

（2）制度措施：按照《关于加强商品住房及其附属地下车库（位）等设

施销售监管的通知》（沪建房管联[2017]657 号）及有关文件执行。 

（3）操作流程：由企业申请、区房管局出具备案意见。     

（4）第三方资源：区发展改革委委托具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对价格进行评

估。 

二、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

1、项目的总体目标：本项目是为了规范和监管商品房附属地下车库（位）

等设施租售价格行为，维护房地产市场正常交易秩序，保障各方合法权益。 

2、项目的具体目标： 

绩效指标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

产出指标 

数量指标 

完成商品房地下停车库

价格区间报告 
2 份 

完成项目价格备案意见 15 份 

质量指标 

商品房地下停车库价格

区间报告及专项报告验

收合格 

验收通过 

时效指标 

商品房地下停车库价格

区间报告出具及时性 

每半年最后一个月

25 日前出具报告 

出具价格备案意见及时

性 

5 个工作日出具价格

备案意见 

效益指标 

经济效益指标 
维持商品房地下车库价

格市场价格平稳 

不高于同时期同地

段同品质价格 

社会效益指标 
地下车库销售价格超过

备案价格 
0 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相关管理人员满意度 100% 



3、阶段性工作目标：项目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的工作目标。 

三、项目投入情况 

1、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： 

 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
明细 

金额 
单价 依据 数量 

项

目

构

成

分

解 

上半年价

格区间评

估报告 

经价格指数调

整后的上半年

地下车库累计

成交价格区间 

上半年价格

区间报告及

专项评估报

告 

48000 元 48000 元 

(沪房管市

［2009］213 号)、

（沪建房管联

［2017］657 号） 

1 份区间报告 

下半年价

格区间评

估报告 

经价格指数调

整后的下半年

地下车库累计

成交价格区间 

下半年价格

区间报告及

专项评估报

告 

48000 元 48000 元 

(沪房管市

［2009］213 号)、

（沪建房管联

［2017］657 号 

1 份区间报告 

金额合计 96000 元       

2、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：2023 年安排预算 198000 元，完成 198000 元。

2024 年安排预算 96000 元，完成 96000 元。2025 年安排预算 96000 元，完成

96000 元。 

3、资金来源情况：2026 年本项目资金由区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，纳入区

发展改革委部门预算。项目属于政府采购类项目，按照《货物和服务非政府采

购项目规范采购方式暂行办法》（闵财采[2020]12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采用询价

的方式确定委托的评估单位，并经单位主任办公会议讨论通过。付款方式为按

半年向评估单位支付费用。 

4、成本管理情况：按照市场法，通过询价、比价的方式确定。 

5、设备配置标准情况：无。 

四、项目计划活动 

主要列示活动内容、范围、对象、项目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和职责，具体内

容要求如下： 

1、项目活动内容： 

一是开展第三方机构遴选。根据《关于印发<货物和服务非政府采购项目

规范采购方式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闵财采[2020]12 号）文件要求，采用询价方

式进行第三方机构遴选。经过工作方案报批、编制比选文件、邀标或第三方机

构报名、询价比选等程序，选择符合条件且报价最低的评估机构提供价格评估



及咨询服务。 

二是开展价格区间评估。由区房管局合理划分区域内价格区间板块，并可

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做出调整；由区发展改革委委托第三方对各板块的地下车库

（位）租售价格开展数据采集、研究和评估，出具各板块的地下车库（位）租

售价格区间。区发展改革委定期向区房管局发布地下车库（位）租售价格区间，

作为指导地下车库（位）租售备案的参考依据。 

三是开展项目价格备案。（1）企业申请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对周边楼盘

充分询价的基础上制定价格，做出书面价格承诺，并向区房管局提出备案申请。

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备案的地下车库（位）租售价格不得超过其书面承诺和公

示的价格。（2）区房管局会同区发展改革委指导备案工作：区房管局应按照参

考同品质、同地段地下车库（位）租售价格的原则，指导并提出备案意见，备

案价格向区发展改革委征求意见，并提交有关材料。区发展改革委收到材料后，

对于符合价格区间的项目，向区房管局出具价格参考意见。（3）出具备案结果：

区房管局在商品住房附属地下车库（位）租售价格备案完成后，将备案结果抄

送区发展改革委和有关街镇。 

2、实施范围和对象：区房管局、有关街镇、各房地产开发企业。 

3、项目实施计划：每年年末开展下一年度采购遴选，第三方评估公司每半

年出具价格区间评估报告，由区发展改革委向区房管局发布。 

五、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、措施 

《上海市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沪房管市〔2009〕213 号） 

《关于加强商品住房及其附属地下车库（位）等设施销售监管的通知》（沪

建房管联[2017]657 号） 

六、项目整改情况（未评价项目可不填） 

无 

七、风险因素分析 

无 

填报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31 日 


